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文件

荣昌府公〔2026〕41号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关于重庆市荣昌区杜家坝煤焦有限公司厂区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渝府发〔2022〕26号）的有关规定，荣昌区人民政府于2026年5月12日作出了《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重庆市荣昌区杜家坝煤焦有限公司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荣昌府〔2026〕28号），现予以公告。
一、征收范围：重庆市荣昌区杜家坝煤焦有限公司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其附属物（具体征收范围以该项目征收范围图为准）。
二、签约期限：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6月23日，共计30天。
三、搬迁期限：签约期满后30日内搬空。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1．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重庆市荣昌区杜家坝煤焦有限公司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荣昌府〔2026〕28号）
2．重庆市荣昌区杜家坝煤焦有限公司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2026年5月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关于重庆市荣昌区杜家坝煤焦有限公司厂区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
（荣昌府〔2026〕28号）
各被征收人：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渝府发〔2022〕26号）的有关规定，重庆市荣昌区杜家坝煤焦有限公司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重庆市城中村改造规划。现决定对该项目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该项目征收共涉及被征收人30户，证载建筑面积8737.40㎡（具体征收范围以该项目征收范围图为准）。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房屋征收的组织实施工作，依法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2026年5月12日        
附件2
重庆市荣昌区杜家坝煤焦有限公司厂区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渝府发〔2022〕26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本项目实际，特制定征收补偿方案如下：

一、征收目的和征收范围
（一）征收目的：为完善区域交通路网结构，改善民生出行条件，推进我区跨濑溪河大桥及香国大道北延段建设。

（二）征收范围：重庆市荣昌区杜家坝煤焦有限公司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其附属物（具体征收范围以该项目征收范围图为准），征收户数30户，证载建筑面积8737.40㎡。
二、征收实施单位和征收评估机构

（一）征收实施单位：本项目由征收部门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委托重庆市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

（二）征收评估机构：按照《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的规定，确定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为本项目征收评估机构，对征收范围内被征收房屋及附属物和装饰装修进行评估。

三、征收补偿政策法规依据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590号）；

（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
（三）《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四）《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渝府发〔2022〕26号）；
（五）《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管理办法》（渝建发〔2022〕10号）；
（六）《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技术规范》（渝建发〔2022〕11号）；
（七）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的实施意见（荣昌府规〔2024〕6号）； 
（八）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

四、征收补偿对象

重庆市荣昌区杜家坝煤焦有限公司厂区征收范围内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地产权证、不动产权证书或具有其他合法产权证明的权利人。

五、房屋征收与补偿原则

房屋征收与补偿应当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公平合理、及时补偿的原则。
六、征收补偿办法

（一）被征收房屋的性质、用途和面积应以不动产权属证书和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为准；不动产权属证书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存在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不动产权属证书与不动产登记簿确无记载或记载不明确的，由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认定，并将认定结论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示。

被征收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与房屋产权证记载用途不一致的，以房屋产权证记载用途为准；房屋产权证记载用途不明确的，根据房屋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用途认定；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与房屋产权证记载用途均不明确的，根据该房屋产权初始登记用途进行综合认定；无法综合认定的，按房屋实际用途认定。

经前款认定后，被征收人因被征收房屋用途变更而应依法补缴相关税费、土地价款等情况的，区房屋征收部门根据房屋用途变更前后的评估价值差，从该被征收房屋补偿款中扣除相当价值的款项。

（二）征收补偿按照独立产权证予以认定，一个产权证为一户，一个产权证有多个共有权人的仍按一户计算。

（三）被征收住宅用房公摊系数低于15%的公摊补助：被征收住宅的公摊系数低于或等于 15%的，按照15%的公摊系数计算应补偿面积；被征收住宅的公摊系数高于15%的，按实际面积计算应补偿面积。

（四）实行最低住房保障制度。被征收房屋为住宅的，按上述第（三）条规定补足后，住房补偿面积仍不足45㎡的，且被征收人及其配偶在本区没有其他国有土地上产权住宅的，按补偿面积45㎡给予补偿。

（五）被征收房屋为住宅，而实际改为非住宅使用的，应当按照住宅进行评估、补偿；被征收房屋产权人、房屋坐落与市场主体注册登记、税务登记证明一致，且在征收项目公布前合法经营二年以上并能够提供相应完税凭证的，可以结合实际用途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六）补偿方式。

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方式。

1．货币补偿。

（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依据本项目确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补偿依据。

（2）被征收住宅用房公摊系数低于15%的公摊补助：依据本项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单价，计算方式为：（房屋套内面积×1.15-房屋建筑面积）×房屋评估单价。
（3）奖励补助费用，根据荣昌府规〔2024〕6号文件规定，并结合该项目实际情况执行。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可获得如下奖励补助费用：

①搬迁补助奖励（计发1次）：住宅用房2000元/户·次；商业、办公、业务用房、仓库用房30元/平方米·次；生产用房40元/平方米·次；同一产权房屋中既有住宅又有非住宅的，分别计算。

②单户提前签约奖励：住宅用房100元/户·日；非住宅用房：被征收房屋面积200平方米（含）以内部分：10元/平方米·日；被征收房屋面积200平方米（不含）至500平方米（含）部分：6元/平方米·日；被征收房屋面积500平方米（不含）以上部分：3元/平方米·日。

提前天数自签约之日起计算，截至签约期限届满之日；同一产权房屋中既有住宅又有非住宅的，分别计算奖励；非住宅单户提前签约奖励按照被征收房屋面积实行阶梯补偿。

③单户按期搬迁奖励：被征收房屋面积或认定补偿面积在100平方米以内（不包含100平方米），奖励标准为20000元/户；被征收房屋面积及认定补偿面积在100平方米及以上（包含100平方米）奖励标准为22000元/户。该奖励给予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的被征收人的单户奖励，未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的被征收人不计发此奖励。

（4）损失补偿费用，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还可获得如下补偿费用：
①天然气户头补偿费：3500元/户；

②水户头补偿费：600元/户；
③电户头补偿费：600元/户;

④广电闭路设施补偿费：450元/户；

⑤宽带补偿费：300元/户；

以上为民用附属设施损失补偿标准（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不给予补偿），如有行业现行收费标准的，从其标准规定。非民用附属设施损失补偿标准按照被征收人提供的安装发票或合同金额进行补偿，如不能提供安装发票或合同的，按本项目评估机构评估的价值予以补偿。非住宅的设施设备损失补偿标准，按照《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执行。

⑥非住宅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按照《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执行。

⑦室内装饰装修损失补偿：委托本项目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按评估价值予以补偿。

（5）其他建（构）筑物补偿：按本项目评估机构评估的价值予以补偿。

2．产权调换。

征收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非住宅房屋的，一般以货币补偿为主；在符合规划控制、节约集约用地、产业发展导向的前提下，结合被征收人现状和发展需要，在征收双方协商一致且可操作的情况下，区房屋征收部门可按照房屋价值相等原则，提供商业用房或者工业用房等供被征收人选择。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区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并按照房屋价值相等原则，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产权调换后的房屋产权登记人应当为被征收人。若被征收人为自然人且死亡的，产权调换后的房屋产权登记人应当为被征收人的合法继承人或受赠人。

住宅房屋选择产权调换的，在签订货币补偿协议3个月内，购买荣昌辖区内所有新建普通住宅商品房（取得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的新建普通住宅商品房，简称一手房），且权利人与原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一致的，视为本项目产权调换安置房屋。
非住宅房屋选择产权调换的，在签订货币补偿协议后3个月内，购买荣昌辖区内所有新建普通商品房（取得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的新建普通住宅和非住宅商品房，包括商业商服、办公、仓储，简称一手房），且权利人与原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一致的，视为本项目产权调换安置房屋。
选择购买荣昌辖区内所有新建普通商品房的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成功购房的，可凭新的不动产权属证明，向区房屋征收部门申请享受本方案约定的产权调换相关奖励、补助；若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购房并提交有效证明的，则按货币补偿方式补偿。
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除获得上述货币补偿（1）至（5）项的补偿费用外，还可获得如下补偿费用：

（1）搬迁补助奖励（计发1次）：住宅用房2000元/户·次；商业、办公、业务用房、仓库用房30元/平方米·次；生产用房40元/平方米·次；同一产权房屋中既有住宅又有非住宅的，分别计算。

（2）补偿方式选择的引导奖励：住宅每户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10%计算，另再给予3平方米的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奖励。非住宅每户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5%计算。同一产权房屋中既有住宅又有非住宅的，分别根据评估价值计算奖励。

（3）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征收人未提供临时周转房屋的，按照被征收房屋面积，给予被征收人每户20元/平方米·月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购买期房作为产权调换房屋的，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计算至该期房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接房时间，因开发商原因导致的逾期交房，由被征收人根据买卖合同约定向开发商主张违约责任。

选择现房安置的，自签约期限届满之次月起计发3个月的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
（4）非住宅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按照《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执行。

若被征收人选择购买期房作为产权调换房屋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计算至该期房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接房时间，因开发商原因导致的逾期交房，由被征收人根据买卖合同约定向开发商主张违约责任。

选择现房安置的，自签约期限届满之次月起计发3个月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
（5）用于产权调换住宅的公摊系数低于或等于15%的，其对应的公摊面积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用于产权调换住宅的公摊系数高于15%的，其超过部分对应的公摊面积费用由区房屋征收部门承担，未超过部分对应的公摊面积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

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其首次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由区房屋征收部门交纳；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大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与被征收房屋相等建筑面积部分的首次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由区房屋征收部门交纳，超出面积部分由被征收人交纳。

按照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实施产权调换多套住宅的，前款规定的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按多套住宅总建筑面积计算。

七、资金结算

区房屋征收部门、征收实施单位和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根据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内容结清相关款项。
八、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办理要件及办理程序

（一）办理要件

1．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证原件。

2．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件或其他合法产权证明。

3．水、电、气、闭路电视（数字电视）使用证或缴费发票及水费、电费、气费结清证明。

4．房屋所有权人不能到场办理手续的、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代理人应提供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委托书原件、房屋征收相关要件、房屋所有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二）办理程序

货币安置：确认证件—签订协议—腾空交房—领取房屋补偿费用。

产权调换：确认证件—确定安置房源—签订产权调换协议—腾空交房—领取房屋补偿费用。

九、争议解决

（一）评估价值异议

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分户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方式向出具分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被征收人对评估机构的复核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评估结果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方式向市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鉴定相关收费标准按照《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管理办法》执行。

（二）征收补偿协议争议

1．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荣昌区人民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2．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征收补偿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征收补偿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3．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荣昌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法律责任

征收工作人员应秉公办事，不得徇私舞弊，如有违反，视情节轻重，由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被征收人提供虚假资料，骗取国家征收补偿款或者非法获得产权调换房屋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对阻碍征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扰乱社会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其他

（一）征收补偿方案拟定单位：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系电话：023-46785151、023-46786530；
（二）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由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三）本方案未予明确规定的事项，按照国家、重庆市现行相关政策执行。



